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法律定位及法定計畫

會議時間：112.09.19
報告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111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顧問團」委託專業服務案
第7場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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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貳、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法律定位

參、法定計畫應載明事項、辦理依據

肆、一步到位機制及後續行政程序

伍、預期成效與議題討論

簡報大綱

簡報大綱



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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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專案推動小組

108.10.07第1次會議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
法律定位及後續執行方式

到府服務

廣納蒐集各屆執行階段課題
持續滾動式檢討

縣市研商會議

110.08.23第5次會議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法定計畫書應載明事項

修正法律定位與縣市國土計畫關係、
後續擬定法定計畫之辦理依據、應載
明事項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法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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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第6條

第11章
應辦事項

三、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五）直轄市、縣（市）城鄉空間發展構想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及配合事項：

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

全國國土計畫

類別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壹、擬定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

7.研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略)
(1)辦理鄉村地區基本調查、(2)鄉村區屬性分類、
(3)課題分析及規劃策略研擬、(4)鄉村地區空間發展配置、
(5)執行機制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法律定位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空間發展計畫
應載明事項，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一部分，故其法律
定位應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層級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法律定位
貳

1. 希望透過規劃實際改善鄉村地區生
活環境品質及公共設施

2. 基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
指導，以鄉（鎮、市、區）或其他
適當範圍，就居住、產業、運輸、
公共設施或景觀等面向研提更細緻
之規劃內容

3. 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內，
就鄉（鎮、市、區）範圍作更細緻
之補充，概念上類似都會區域計畫
或特定區域計畫之於全國國土計畫
之關係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附冊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目的
全國國土計畫§9

都會區域計畫

特定區域計畫

縣市國土計畫§10

國土功能分區圖§22

土地使用管制§23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免經
申請
同意

應經
申請
同意

§24
使用
許可

(附冊)

(附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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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計畫應載明事項
（一）研訂原則

參

更細緻規劃與補充

基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為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層級，理應與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可成就之事項相同，
亦可視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內就鄉
（鎮、市、區）範圍作更細緻之規劃與補充

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更細緻之規劃與補充

(附冊)

以鄉（鎮、市、區）為空間
單元進行現況與課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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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計畫應載明事項
（一）研訂原則

參

避免重複+區分層次

• 以鄉（鎮、市、區）為空間單元
進行規劃分析後，就所產生課題
提出之解決對策，依據目前各縣
市政府委託辦理規劃案件，概可
再分為：
1.「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內容

2.就鄉（鎮、市、區）人口集居聚
落或產業群聚空間之實質規劃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

以鄉（鎮、市、區）為空間
單元進行現況與課題分析

解決對策

變更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

• 調整空間發展構想與成
長管理計畫

• 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
分類

• 另訂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擬定鄉村地區計畫

• 土地使用計畫

國土功能
分區圖

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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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其在空間尺度、詳細程度與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有別，
後續法定計畫內容應載明事項應
避免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內容高度重複，藉以區分層次



法定計畫應載明事項
（一）研訂原則

參

實質規劃土地使用

• 聚落規劃或產業群聚空間規劃
強調實質規劃土地使用配置、
推動與執行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

以鄉（鎮、市、區）為空間
單元進行現況與課題分析

解決對策

擬定鄉村地區計畫

• 土地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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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落實改善鄉村地區生活環境
及完備公共設施，並引入相關
部會資源及取得所需用地

• 計畫重點應著重於：
「土地使用計畫」、
「實施機關、進度及經費來源」



法定計畫應載明事項
（二）計畫名稱、內容及章節

參

註：僅供參考，計畫內容得視議題或地方特性予以微調
9

第15條
第1項及第3項

「變更○○縣（市）
國土計畫暨擬定
○○鄉（鎮、市、
區）鄉村地區計畫」

同時涉及
變更縣市國土計畫及
辦理聚落規劃或
產業群聚空間規劃

僅涉及
辦理聚落規劃或
產業群聚空間規劃

第15條
第1項

「擬定○○鄉
（鎮、市、區）
鄉村地區計畫」

建議法定
計畫名稱

縣市研商會議

112.06.08第10次會議

• 期未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可循一步到位處理機制

依目前各案辦理規劃內容

• 除涉及變更縣市國土計畫內
容外，也包含聚落規劃內容

• 初步界定辦理聚落規劃或產
業群聚空間規劃者之法定計
畫名稱為「鄉村地區計畫」

辦理
依據



法定計畫應載明事項
（二）計畫名稱、內容及章節

參

註：僅供參考，計畫內容得視議題或地方特性予以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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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計畫變更 需辦理通盤檢討

建議法定計畫名稱 建議法定計畫名稱

變更○○縣（市）
國土計畫暨○○鄉
（鎮、市、區）
鄉村地區計畫
（第○次變更）

變更○○鄉
（鎮、市、區）
鄉村地區計畫

變更○○縣（市）
國土計畫暨○○鄉
（鎮、市、區）
鄉村地區計畫

（第○次通盤檢討）

變更○○鄉
（鎮、市、區）
鄉村地區計畫

（第○次通盤檢討）



法定計畫應載明事項
（二）計畫名稱、內容及章節

參

註：僅供參考，計畫內容得視議題或地方特性予以微調

變更○○縣（市）國土計畫暨
擬定○○鄉（鎮、市、區）

鄉村地區計畫

擬定○○鄉（鎮、市、區）
鄉村地區計畫

一、變更範圍及位置。

二、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三、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四、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一）空間發展計畫

（二）成長管理計畫

（三）○○鄉（鎮、市、區）聚落規劃/產業群聚空間規劃

1.計畫範圍。

2.發展目標及規劃構想。

3.現況分析及課題。

4.土地使用計畫。

五、變更理由及內容。

（一）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調整（視需要）。

（二）土地使用管制原則（視需要）。

六、部門空間發展計畫（視需要）。

七、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視需要）。

八、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視需要）。

九、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另含進度及經費來源）。

十、其他相關事項。

一、計畫範圍。

二、現況分析及課題。

三、發展目標及規劃構想。

四、土地使用計畫。

五、實施機關、進度及經費來源。

六、其他相關事項。

• 按縣市國土計畫應載明事
項內容，視實際規劃成果
需要，就變更部分說明

涉及變更縣市國土計畫

聚落或產業群聚空間規劃

• 就聚落或產業群聚空間
範圍研擬土地使用計畫

• 主要涉及調整：
1.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2.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3.另訂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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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計畫辦理依據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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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條
第3項第5款

其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者，為配合全國國土計畫之
指示事項

國土計畫法
涉及變更

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

鄉村地區計畫 第15條
第1項

（略） ...辦理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之擬訂或變更

國土計畫法

考量直轄市、縣（市）政府於縣市國土計畫指認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優先規劃地區，且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為國土計畫
法施行細則第6條所定應載明事項，係就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內容具體說明各該鄉（鎮、市、區）之規劃內容，
可循國土法第15條第1項規定辦理

擬定○○鄉（鎮、市、區）鄉村地區計畫

變更○○縣（市）國土計畫暨擬定○○鄉（鎮、市、區）鄉村
地區計畫



併同討論

一步到位機制與後續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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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1. 因應後續法定計畫階段應視規劃
成果，分別變更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或擬定鄉村地區計畫，
故規劃階段應併同提出聚落規劃
或產業空間群聚規劃內容

縣市研商會議

112.06.08第10次會議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一步到位機制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及法定階段程序一步到位示意圖

1. 提出規劃（含聚
落規劃）內容

2. 提出土地使用計
畫圖

同步繪製
國土功能分區圖

同步另訂
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

變更縣市國土計畫暨
擬定鄉村地區計畫 國土功能分區圖 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

縣市層級審議 併同審議

報部核定 同步報部核定 同步報部核定

公告

公告

發布

規
劃
階
段

法
定
階
段

1.5年

1.5年

2. 包含書圖製作、審議均併同提各級
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或討論）及
核定，並依次公告實施（或發布），
差別僅在所循法令依據不同

建照申請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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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反映在地真實需求
• 啟發地方自明性
• 依計畫調整功能分
區及另訂彈性土管

整體規劃作業

• 透過土地使用計畫，
引導部門資源投入
及用地取得

• 加速應經申請同意
或使用許可時程

聚落或產業空間規劃

• 與縣 (市 )國土辦理
通檢時程脫鉤

• 即時反應在地需求
與急迫性

縣(市)通檢時程脫鉤

1 2 3



議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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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認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之法律定位、法定

計畫辦理依據及應載明事項？並針對實務操作或可

行性給予建議。

2. 本次所提法定計畫名稱（含後續辦理程序），有無

調整或修正建議？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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